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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业主共有车位如何管理？
答：物业管理区域内占用业主共

有道路或者场地用于停放机动车辆的
车位，属于全体业主共有，可以收取停
车费，所得收益归全体业主共有，可优
先用于物业管理区域内停车设施设备
建设维护；其管理、使用、收费等具体
事项由业主大会决定，建设单位、物业
服务主体等不得销售或者变相销售。

未成立业主大会的住宅小区业主
共有车位，物业服务合同中约定停车
费标准的,按约定的收费标准执行；物
业服务合同中未约定停车费标准的,
物业服务主体应书面公告，须获得专
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过半数的业主
且占总户数过半数的业主同意。

问：哪些车辆应当免收停车费？
答：对进入住宅和非住宅物业管

理区域内的执行任务的军车、警车、消
防车、救护车、救灾抢险车、邮（快）快

递车、环卫车、市政设施维护维修车、
殡葬车；法律法规规定应当予以免费
的车辆；临时停车不超过30分钟的车
辆；为业主或物业使用人提供搬家、配
送货物服务的车辆；市人民政府批准
免费的其他车辆，应当免收停车费。

另外，物业服务主体等在《咸宁城
区住宅物业管理服务等级标准》规定
之外提供临时停车服务的，须经业主
大会同意收取临时停车费（未成立业
主大会的，经“双过半”的多数业主同
意），所收取的临时停车费归全体业主
共有；物业服务主体可以从收取的临
时停车费中提取劳务报酬，具体比例
由双方约定。

问：小区出入证（卡）管理规定？
答：住宅区实行出入证（卡）管理

的，建设单位或者物业服务企业应当
为业主免费配置出入证（卡），每户人
员出入证（卡）不少于3张，车辆识别卡

每车一张。业主因遗失、损坏需补办
的，可以按公示标准收取制作成本费。

对为业主或物业使用人提供维修
安装等临时性服务的外来人员、车辆，
物业服务主体等不得收取任何费用。
确因实行出入证（卡）管理的需要，按
公示标准收取出入证（卡）押金，并在
使用人退证（卡）时全额退还。

问：新旧政策怎么衔接？
答：本实施细则实施前，已经签订

物业服务合同且合同尚未到期或者尚
未终止的，仍按原合同约定执行。实施
细则实施后，新签订物业服务合同的，
按照实施细则规定执行。同时，市物价
局对所有前期单独制定的物业服务收
费标准文件进行了清理废止，自2018
年6月1日起，所有住宅前期物业服务
收费需填报《咸宁城区住宅前期物业服
务收费审批表》，经市物业协会、市房管
局、市物价局核准后方可实施收费。

物业费新规实施后，小区业主疑问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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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 不 到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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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宁市物
业服务收费管理
实施细则》从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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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地方不解。
针对小区业主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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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者近日邀
请市物价局、市
房管局有关负责
人进行解答。

问：小区前期物业费谁定价？
答：住宅前期物业服务收费

实行政府定价管理，实行物业服
务质量等级收费标准。具体收费
标准由各物业服务企业填写《咸
宁城区住宅前期物业服务收费审
批表》，根据房管部门、物业协会
评定的物业服务等级对应相应基
准拟定的收费标准，报价格主管
部门审核批准后执行。

公共租赁住房等保障性住房
收费标准参照普通住宅等级收费
标准执行。

在咸宁市城区的大多数小
区，还是处于前期物业管理的阶
段。也就是说，物业服务费由政
府定价，要通过关部门审批。

问：小区前期物业费收多少？
答：咸宁市中心城区住宅前

期物业服务费，多层（7层及以
下）、小高层、高层（19层及以上）
是不一样的价格。此外，同样的
多层住宅，物业服务等级不一样，
收费也不同，分有一级、二级、三
级，一级为最高等级。

多层住宅物业服务费（平方
米/月）一级、二级、三级分别为
0.9元、0.7元、0.5元；小高层住宅
的一级、二级、三级分别为 1.4
元、1.2元、1.0元；高层住宅的一
级、二级、三级分别为1.6元、1.4
元、1.2元。以上的价格为最高限
价，物业服务企业在申报时以此
为标准，不能上涨，只可向下浮
动。

对达不到三级服务标准的统
一按每月0.5元每平米收取。对
别墅、高档小区的住宅前期物业
服务收费，有关部门将视具体情
况单独进行成本监审，核定具体
收费标准。

物业服务费按照不动产证登
记的建筑面积为计价单位，尚未
进行权属登记的，按房屋买卖合
同载明的建筑面积为计价单位。

问：哪些小区实行市场调节
价？

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应当
依法成立业主委员会的住宅区，
其物业服务收费不作为前期物业
实行政府定价管理：一是交付的
房屋专有部分面积达到建筑物总
面积百分之五十的；二是交付的
房屋套数达到总套数百分之五十
的；三是自首位业主入住之日起
满两年且已入住户数比例达到百
分之二十的。

业主委员会成立之后的住宅
物业服务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
由业主委员会与物业服务企业协
商确定。没有业主委员会的，可
以由社区组织业主与选定的物业
服务主体协商确定服务收费标
准，签订书面协议。

问：起始交费时间怎么确定？
答：物业服务收费时间应当按照

前期物业服务合同或商品房买卖合同
约定的交房时间作为起始交费时间。
没有合同约定的，应当按照已达到交
付条件新建物业的入住通知书约定的
时间作为起始交费时间。

建设单位未按照商品房买卖合同
约定时间将物业交付给买受人的，应
当承担物业交付前的前期物业服务费
用；建设单位将未达到交付条件的新
建物业交付给买受人的，应当承担相
应的责任，并承担前期物业服务费用。

物业服务收费可按月、季收取，不
得一次性收取超过一年服务费用。

问：空置房物业费怎么收?
答：房屋交付后一年内无人入住

的，空置期间业主按一定比例承担物
业服务费，超过一年的按规定标准交
纳或由物业服务主体与业主协商确
定。

咸宁市中心城区房屋交付后一年

内空置期间，业主按照合同约定标准
70%比例承担物业服务费。

问：房屋装修保证金如何收？
答：对房屋装修实行保证金管理

的，要先制定管理办法对保证金标准、
退还时间和相关责任等事项进行具体
规定。管理办法可以由物业服务主体
与业主协商制定，也可以由业主大会
制定。

业主或物业使用人房屋修缮、装
修完工经物业服务主体验收合格的，
物业服务主体应在30天内无条件退
还房屋装修保证金。业主或物业使用
人在修缮、装修过程中造成公共区域、
设施设备损坏的，由业主或物业使用
人负责修复或赔偿。业主或物业使用
人不予修复或赔偿的，其修复或赔偿
费用，物业服务主体可在保证金中抵
扣，余额退还业主。

修缮、装修产生的建筑垃圾，业主
或物业使用人委托物业服务主体清运
的，由物业服务主体按4元/平方米的

标准收取。与装修有关的其它费用如
装修管理费、电梯使用费等，一律不得
收取。

问：小区广告收益怎样管理？
答：利用业主共用部位、共用设施

设备经营所得收益属于全体业主共
有，未成立业主大会的，经营所得收益
由物业服务企业进行代管，待业主大
会成立后将经营所得收益交付给业主
大会；已成立业主大会的，由业主大会
决定其使用方式和用途。物业服务主
体代为收取、保管经营收益，可以按合
同约定提取劳务报酬。

物业服务收入与使用支出情况，
业主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经营所
得收益及支出情况，业主委员会、物业
服务企业应当每半年公示一次，接受
业主监督。业主大会可以对业主共用
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经营所得收益及
支出情况进行审计，也可以委托具有
资质的第三方进行审计，审计结果在
小区向业主公示。

关键词

政府定价

分级收费 市场调节价

关键词

关键词

交费时间 空置房物业费 装修押金 广告收益


